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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吉冈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减少触及1%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⚫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确认，无锡吉冈精密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 2026 年 2 月 6

日办理完成。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266,307,160 股变更为

263,794,580 股。 

⚫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延、张玉霞，其一致行动人为周斌、张钊、刘惠娟，

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，股份变动导致上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

有公司股份比例从71.152%下降至70.889%，适用权益变动触及1%整数倍的情形。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一、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于 2026 年 1 月

16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2 年股权激励计划回

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

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,512,580 股，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

0.943%。 

公司已于 2026 年 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

理完毕上述 2,512,580 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。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前，公司

股份总额为 266,307,160 股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，公司股份总额为

263,794,580 股，公司剩余库存股 0股。 



二、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

注：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6 年 2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。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

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 

 股数（股）  
占总股本

比例 
 股数（股）  

占总股

本比例 

周延 

持有股份 114,334,080  42.933%  114,334,080  43.342% 

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0 0.000% 0 0.000% 

张玉霞 

持有股份  55,181,504  20.721%  53,938,864  20.447% 

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 1,242,640  0.467%  1,242,640  0.471% 

周斌 

持有股份  2,496,987  0.938%  1,254,347  0.476% 

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 1,242,640  0.467%  1,242,640  0.471% 

类别 
注销前 注销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

1.有限售条件股份 192,975,287 72.46% 190,462,707 72.20% 

2.无限售条件股份 

（不含回购专户股份） 
73,331,873 27.54% 73,331,873 27.80% 

3.回购专户股份 0 0.00% 0 0.00% 

——用于股权激励或员

工持股计划等 
0 0.00% 0 0.00% 

——用于转换上市公司

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

公司债券 

0 0.00% 0 0.00% 

——用于上市公司为维

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

所必需 

0 0.00% 0 0.00% 

——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0 0.00% 0 0.00% 

总计 266,307,160 100.00% 263,794,580 100.00% 



张钊 

持有股份  8,736,000  3.280%  8,736,000  3.312% 

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0 0.000% 0 0.000% 

刘惠娟 

持有股份  8,736,000  3.280%  8,736,000  3.312% 

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0 0.000% 0 0.000% 

合计 

持有股份 189,484,571  71.152%  186,999,291  70.889% 

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 2,485,280  0.934%  2,485,280  0.942% 

 

四、后续安排 

（一）公司将按照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申领新的营业执照。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

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

报告书、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。 

（四）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相关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股份注销确认书》。 

 

 

无锡吉冈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2 月 9 日 


